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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全生产责任告知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和《汕头

经济特区消防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为确保承租方以承包、租赁或者受委托经

营、管理等形式使用的 A座建筑物、B座建筑物及临时搭建物（停车棚）（以下

简称“出租标的物”）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活动顺利进行，对以下内容进行告知。

一、出租标的物

出租标的物位于 潮州市潮安区沙溪镇国营东山湖农场内。A 座建筑物面积

677.56 平方米,B 座建筑物面积 1,000.84 平方米，临时搭建物（停车棚）面

积 113.91 平方米。

二、用途、经营项目

上述出租标的物属出租方所有（或出租方依法管理，有权出租），出租方将

其提供给承租方使用，其中 A座建筑物用途为仓库，B座建筑物用途为办公，临

时搭建物（停车棚）用途为临时停车。

三、承租方保证

（一）人员安全

参加施工作业的一切人员，必须遵守安全生产纪律，必须佩戴工作证（卡）

并戴好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在作业中严格遵守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的有关规定，

安全上岗，不违章作业，不擅离工作岗位，严禁酒后作业，并按规定统一着装，

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制服或反光背心、佩戴安全带。正确使用、保管个人安全

防护用品。

（二）施工安全

1．必须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遵守国家、行

业管理规定及有关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等相关施工管理规定和现场各项规章制度。

2．应严格按照施工图纸、施工方案施工。

3．工程施工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振动、降低噪声，不得超过噪声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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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按照工地法定施工时间施工，夜间在噪声敏感的建筑物集中区域不得

进行施工作业，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应按照规定公告附近居民。

5．在施工中，应保证地下管道、管线、电缆及高低压架空线、通讯设备的

安全，遇有突发情况应及时报告，采取保护措施。

6．杜绝私自使用机械造成地下管道和光缆破坏。

7．在登高施工中，必须遵守安全规程，同时，施工中应做好防止伤害的措

施，正确连接接地线，可靠接地。

8．承租方应负责协调相邻土地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及周边道路的使用，相邻

土地所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施工生产。

（三）消防、用电安全

1．在租赁出租标的物期间，由承租方对出租标的物的消防安全负主体责任。

应服从公安消防部门和出租方及安全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提出的

消防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

2．承租方应全面负责出租标的物安全管理工作，安全工作要做到责任到人，

同时定期对施工人员进行防火安全教育。

3．严格遵守各项消防法规及有关防火规定，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等不得堆

放杂物占用、堵塞或锁闭，必须保持畅通。施工场地还应按规定设置消防安全疏

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设施。

4．在租赁出租标的物期间及施工应注意防火，不准乱丢烟头，尽量不用明

火。工作时划定工作范围，由专人负责监督，人员离场时，不得留有明火和暗火。

5．在可能造成火灾、爆炸、触电、高空坠落、中毒、窒息、机械伤害、烧

烫伤等容易引起安全事故、设备损坏、运行设备停运事故的场所作业时，严格执

行国家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及机械设备使用有关技术规范和安全操作规程，对施工

区域内自行管辖的临时用电负全面管理责任和有关安全管理规定。

6．租赁出租标的物期间用电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不得超负荷用

电和私拉乱接临时电线，电气线路和电器设备的功率、保险装置应当与额定负荷

相匹配，不得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等。对使用时间久、陈旧老化、故障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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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生问题的电器设备，应时更换。离开房屋应关闭电器设备，切断电源，杜绝

安全隐患。

7．租赁出租标的物作为库房使用的房屋，必须符合《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

则》，严禁吸烟，严禁使用电炉、电烙铁、电熨斗等电热器具和电视机、电冰箱

等家用电器。

8．租赁出租标的物期间如遇房屋起火，漏电等情形，应严格按照相关安全

规范采取合理措施立即处理。如遇火情应及时报警，并立即采取合理措施进行扑

救，受困方应采取正确合理的逃生措施。

（四）用气安全

1．租赁出租标的物房屋要保持通风换气良好，尽量不要长时间连续使用燃

气热水器。

2．租赁出租标的物房屋应定期检查连接液化石油气钢瓶、燃气管道及外接

胶管两端是否有裂纹、老化、松脱等故障，保证无漏气现象，长时间不使用液化

石油气、燃气热水器时，应及时关闭阀门。

3．租赁出租标的物期间禁止从事非法生产、加工、储存、经营爆炸性、毒

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和其它违法活动。

（五）水土保持

1．承租方在租赁出租标的物期间,必须保持场地平整,不得出现堆积及扬尘,

影响周边环境,给相邻土地带来不必要的污染因素,在租赁期限结束,租赁协议终

止或解除前,必须整平全部出租标的物所有场地,并清理遗留的现场垃圾等。

2．工程施工应采取措施使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并

尽可能在工程竣工后恢复使用出租标的物交付时原地表的本来面貌。

3．尽量减少塔位的降基量，减少对植被的破坏。基础坑挖出的土应堆放在

规定位置，回填后多余的土应堆在凹陷处并夯实，严禁向塔位及接地沟的坡下方

随意弃土，不准将弃土堆于农田内。

4．堆放材料应根据现场情况，选择合理布置方案，力求占地最少，搬运距

离最近，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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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工现场应做到工完料净。对现场剩余的砂石料应运至其他桩号使用，

或者与土掺合后回填至坑内。对剩余的水泥必须运回材料站。

6．严格按设计及规程规定，砍伐通道林木和拆迁房屋，尽量少砍少拆，以

保护生态环境。

四、违约责任

1．若因承租方管理不严，违反安全生产责任法规及安全管理制度，或违反

本告知书中约定引发火情或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应由承租方承担全部责任，

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2．若因承租方拒不执行安全生产责任有关规定，或在安全检查中发现其不

具备承租条件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在合理期限仍无法按要求整改消除隐患的，

出租方有权终止与承租方的租赁协议，并由承租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及经济赔偿

责任。

3．租赁出租标的物期间内行车、吊车、叉车等特种设备，承租方应按特种

设备规定的操作规程操作，严禁违章操作，如因承租方未遵守相关规定造成的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由承租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4．租赁该出租标的物期间内消防设备、设施必须符合消防要求，始终保持

完整、正常工作状态，严禁遮挡或挪作它用，如因承租方过错导致的财物毁损由

承租方承担相应经济赔偿责任。

5．若因承租方擅自将出租标的物转租、转让、转借，擅自改变租赁协议中

约定的出租标的物用途，造成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出租方有权终止与承租方的租

赁协议，并由承租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

五、其它约定

1．本告知书具备法律效力，约束方为《租赁协议书》的承租方，承租方已

充分知悉本告知书项下约定之法律后果。

2．本告知书作为协议附件构成所属《租赁协议书》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由告知人与签收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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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年 月 日


